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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近百名会议代表的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

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 伤、枪伤留下的后遗

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

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

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

肿瘤；有的是在 24 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

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

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这一段神奇的描述，出自一封

感谢信，这封信是由中国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

一九九三年写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一九九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的《人民公安报》报道了一位中国的传奇人物亲

率弟子，为近百名中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

代表做免费治疗。治疗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受到了一致

好评。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

学研究会和这位传奇人物，表示感谢。他就是法轮功创始

人李洪志先生。 

1997 年 12 月 4 日，中国《医药保健报》刊载文章：

《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 
1998 年 7 月 19 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

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 16
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1998 年 11 月 10 日，中国《羊城晚报》以《老少皆

炼法轮功》为题，报道了广州烈士陵园等处法轮功学员五

千人的大型晨炼，报道指出，患高位瘫痪、全身 70%部

位麻木失灵的林婵英（广州迪威皮革有限公司统计员），

在炼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 
199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深星时报》在“热点专题”

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法轮功简介，以及《法轮功修心健身

走俏鹏城 三千学员勤修炼乐此不疲》、《法轮功祛病效果

明显 不少病患者深受其益》等文章。 

虽然在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

效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已不见踪影，但是放眼国际

媒体，十多年来，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却常

常展现在人们眼前。 
2000 年 11 月 12 日的《新德里金融快讯》报道了孙

妮塔•古乐尔女士和安娜•陈女士，她们的修炼故事。 

2002 年 11 月 13 日爱尔兰国家电视台（RTE）在黄

金时间，播放了一个法轮功专题节目——爱尔兰公民修

炼法轮功。节目中重点介绍了 57 岁的玛丽亚•麦克姆伦

女士和 23 岁的计算机硕士生杰拉德•奥康纳修炼后的身

心变化。 
瑞士 大超市集团经营的《Migros》杂志，在 2004

年 11 月 2 日报道，瑞士女子 Marille Pun，在获得了律师

的资格后的 5 年多里，每周 70 多个小时的工作，使得她

不堪重负。在 1999 年，她又病倒了，整天后背疼。医生

说是“纤维形骨髓炎症状”。她说真正说服了她、改变了

她的是法轮功的法理。 

西班牙国家电台在 2005年 1月 10日傍晚黄金时间，

著名主持人 ANDRES ABERASTURI 对特邀前来的法轮

功学员 CARLOS IGLESIAS 进行了采访。职业律师

CARLOS IGLESIAS 说道：他是两年前在马德里举办的

全国健康博览会上知道法轮功的，开始学炼法轮功十五

到二十天后，背部及身体其它一些部分的问题、毛病就

彻底消失了。 
匈牙利的赫瓦斯（Tibor Horvath）在经历多年的背

痛，以及胯骨、膝盖和脚踝酸痛之后，通过修炼法轮功，

使他完全从这些疼痛中解脱出来了。赫瓦斯的幸福经历

登载于《布达佩斯太阳报》（The Budapest Sun）二零零

七年五月二十四至三十日的健康特刊中。……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丹麦电视台 TV2 采访了丹

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Benny） ，班尼指着在宁静中打

坐的同修们说：“我们的这种平静是来自内心的深处，无

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们不去向外看，指责别人。”电视台记者的心被触动了，

她由衷地敬佩说：“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法轮功，他绝不是以祛病健身为终极目的的一种气

功，他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也叫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

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

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

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

估量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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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翟家中老汉，是河

南省济源市轵城镇北孙村农民，他

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邪党村长

赶到深山寒窑居住，因饥寒交迫，

于二零一二年八月悲愤离世。 
 
 
 
 
 
 
 
 
 
 
 
 
 
 
 
 
十四年前，法轮大法曾救了翟

家中老汉的命。那是一九九八年，

翟家中患病入院治疗，被确诊为胃

癌晚期，医生宣布 多只能再活两

个月。 

翟家中回家后，法轮大法刚好传

到北孙村。翟家中有幸参加了村中举

办的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学习班。用

他自己的话说：一进入那个场，就觉

得神清气爽，身体感觉有说不出的舒

服，不想离开。就这样，他开始和大

家一起的学炼法轮功。仅半个月，翟

家中在经历了三次大量呕吐血水、血

块净化身体过程后，病情奇迹般的好

了，他由原来只能吃少量流食，到能

够正常吃饭， 后身体完全康复。  

翟家中万分感谢李洪志师父的

救命之恩。那时候，他每天骑自行车

行走几十里山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使

很多有缘人都走上了修炼道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

民邪恶集团为首的中共公开迫害法

轮功。翟家中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

经常遭到中共邪党人员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邪党村长竟要取消

翟家中的口粮地、注销他的户口，并

且要把他撵出村庄。有正义感的村民

站出来说：一个被枪毙的死刑犯还得

给他口饭吃，他只不过就是得了癌症

炼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又没犯罪。 

二零一零年秋收后，济源市轵城 

翟家中老汉栖身的破窑洞 

翟家中老汉 

镇北孙村村长牛同印，不许犁地的人

给翟家中犁地、播种，（因为村里是

统一犁地、播种，然后按地多少收

钱）。都知道季节不等人，翟家中只

好用 原始的方法把种子播到地里

了。  

二零一一年十月中旬，轵城镇北

孙村村长牛同印，又伙同市国保支队

副队长谢红武等人，闯到他家中非法

搜查，在什么也没有搜到的情况下，

又把他拉到牛同印家中，恶言恫吓、

逼迫放弃修炼，无果后，牛同印气急

败坏说：今天起把你的户口注销，赶

出村，回你老家山里去，从今以后不

准你再出现在北孙村。  

翟家中的儿子、儿媳因惧怕村长

打压报复，也不敢反对，就这样，七

十六岁的老人被赶回到已遗弃十数

年的深山沟破窑洞中。  

山中生活条件极度恶劣，衣食短

缺，翟家中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孩

子们直到老人去世前，才敢将他接回

家中，可是已经太晚了，翟家中于二

零一二年八月离开人世。 

 

修 大 法 老 汉 癌 症 痊 愈  受 迫 害 寒 窑 悲 凉 离 世

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行，合

乎天理、合乎道德、合乎正义。现在

时机已经成熟，是势在必行、顺乎天

意人心的大事。  

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用人间

的手续、步骤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

罪行也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

理。在历史的大审判面前，每个人都

要摆放自己的位置。神慈悲于人，要

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明白真相，要使在

大陆的中国人摆脱几十年来共产党

邪恶的洗脑毒害，清除思想上对大法

的误解，退党、退团、退队，才能真

正保平安。希望知情人保留并公开迫

害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文件、

照片、录音、录像，恶人的姓名、个

人资料、恶行细节，曝光江泽民流氓

集团的邪恶。为了人类的正义，为了

人类未来的美好，为了你我不再被邪

党迫害，在这历史变化中做出正确的

选择。     

2012 年 10 月 30 日 
 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

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

组织”发布成立公告。  

公告原文如下：  

自从 1999 年 7 月以来，江泽民

与中共邪党互相利用对法轮大法进

行了历史上 疯狂、野蛮、残酷的迫

害。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军、警、特

务、媒体及所能利用的国家资源，在

非法的盖世太保式的组织“610 办公

室”的操纵下，抓捕、关押和劳教法

轮大法学员，利用大规模的洗脑班和

精神病院对法轮大法学员实行精神 

与肉体摧残，企图用强迫手段使学员

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据不完全统计，

江氏流氓集团已造成了上万法轮大

法学员致死、致残，数以千万计的法

轮大法学员被关押并遭受了惨无人

道的迫害。  

江泽民流氓集团操纵邪恶的 

“610 组织”及恶警，残酷的执行“名

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的迫害政策，全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

者。继而发展到“打死学员算白死”，

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活摘学员人体器

官的“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 

在此我们郑重宣布，成立“清算

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彻

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 办公

室”以及直接实行迫害的公、检、法

组织，和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的

管教人员与恶警，以及丧尽天良的活

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所谓医生等。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37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1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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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罪恶的劳动教养制度当废止
【明慧网日】前言：中共的劳

动教养制度早已受到国际、国内正义

人士和法律界人士广泛的抨击，笔者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借此文揭露中

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普通民众的罪

恶。中共根本不可能改变，因为中共

根本就是一个杀人如麻、天理不容的

邪教，任何的期待、容忍都是对邪恶

的推波助澜。  
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引进于前苏

联，它在前苏联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一

种刑罚，在中共这里演变成了一种非

刑罚惩罚措施。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

五日，中共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该指示

表明：“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

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

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

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

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

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

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

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

虽不够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

亦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

给一定的工资。”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教养制度从

滋生上就是法制体系以外的怪胎，是

为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服务的。消

灭地主、资本家是为图财害命，“整

风”、“反右”是诛心，诛心就是使用

各种卑劣的手段如酷刑等，消磨人的

意志使之屈服，劳动教养制度便根据

中共的需要产生了。  
一九九八年中国成为《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被

劳教的人没有经过一个合格的法庭

经由正当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

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严重违反公约

精神和原则的。二零零零年，《立法

法》实施后，由行政法规规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与之相抵触。  
权力的本性就是膨胀，尤其是没

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公安机关

自己决定哪些人被劳教，哪些人要被

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导致

“不够劳教条件的，作了劳教处理；

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劳教处

理。”这种绝对的权力在实践中便带

来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造成冤案 

冤狱、金钱交易等等各种乱象。广受

指责的劳教所死讯频传，名目多样，

有“骷髅死”、“洗脸死”、“睡觉死”、

“冲凉水死”、“激动死”……就是这

一制度草菅人命的恶果。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

根本任务，具有 高的法律地位和法

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

法相抵触。”这个常识人人皆知。劳

动教养制度不单单与《宪法》抵触，

弊端又那么显而易见，为啥至今不废

除呢？原因有二。  
一是便于中共迫害人民。特别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迫害法

轮功、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上访群

体等等，劳动教养制度可以绕开法律

途径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中共迫害

法轮功学员十三年，遭劳动教养迫害

的学员达十几万人次。进了劳教所的

黑窝简直就是到了人间地狱，几十种

酷刑：毒打、电击、老虎凳、死人

床……被任意使用，在江泽民“名誉

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的血腥政策下，劳教所都有死亡指

标。狱警在毒打法轮功学员时叫嚣：

“打死你算自杀”。  
虽然法律在邪党的手中早已沦

落为杀人的凶器、打人的棍子，但是

它惧怕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

护。修炼法轮功受《宪法》保护，是

天赋人权，是无罪的。如果废除劳教

制度，无罪辩护的正义之声响彻中华

大地，会引起强大的民众反迫害行

动，中共迫害就维持不下去了。  
原济源市国保支队支队长王明

利、政委王国有在任职期间，随意给

大法弟子随意扣上传播信、书籍、大

法资料等非法罪名。然后非法抄家、

绑架，继而非法劳教 1 年—3 年不等，

多达 23 人、非法判刑 1 人。经他们

迫害进入看守所、派出所的大法弟子

就达 150 余人。其中 10 多人被多次

非法关押，受尽了人间地狱之苦。 
王明利、王国有还以“交钱放人，

不交钱劳教”，敲诈勒索大法弟子及

他们的家人。被他们非法罚款的据不

完全统计有 84 人，共计 204375 元。

王屋 70 多岁的大法弟子被送郑州劳

教，劳教所不收，遣返回济后，被讹

取 4000 元。2004 年，此二邪恶之徒 

先后讹取 12 人每人 4000 元。王老汉、

孙秀英、李玉平不交钱就劳教 1 年、

2 年。  
这样的肆意构陷、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大量发生，臭名

昭著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黑龙江哈

尔滨万家劳教所、前进劳教所、山东

省第二劳教所、河南第三劳教所的墙

上赫然写着 “ 不转化就是死路一

条”……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令

人发指。对普通百姓的迫害也是如

此，有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一个帖

子，两个老汉因为吵几句嘴，有的因

为土地被抢占抗争而被劳教。  
各地劳教所还直接参与中共另

一罪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

官牟取暴利。来自云南，目前居住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材料工程师王晓

华曾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中共投入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又谓云南省春风

学校）五大队迫害。王晓华证实，“被

非法关押期间，即二零零二年一月，

一所县级医院非常意外地专门针对

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包括心电图、X 光全身透视拍片、肝

功血液检查等等，而这种检查对一般

劳教人员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警察

们说：‘共产党为了转化法轮功，可

以不惜一切代价。’随着中共贩卖人

体器官的惊天黑幕大曝光，现在回想

起这种检查，显然是为了收集数据，

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教所，法轮

功学员被普遍地抽血，而且数量很

大，因为正常的抽血体检，血常规、

化学指标加上肝功只需要两管血，六

到十毫升。而移植需要的就多了，组

织配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艾

滋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配血、

妊娠试验等等项目一般需要八管血，

四十－五十毫升。黑龙江省哈尔滨劳

教局、四川女子监狱、四川乐山五马

坪监狱、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吉林

省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山东省第二劳

教所、广东省广州天河看守所、广东

省三水劳教所等对关押的法轮功学

员集体抽血已经在世界媒体上曝光。  
二是劳教制度可以为中共聚敛

财富，肆意的抄家、罚款，每天十几

个小时被强迫做奴工，使邪党对这一

制度爱不释手。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的一份报告，共有约十九（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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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

至十八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内进行了为

期四天的真相展览，向在校师生、学

者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邪恶罪行。许多教授、学生、访问学

者及游客驻足，纷纷在请愿书上签

名，并谴责中共反人类的罪行。 
展览过程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

的学生、学者驻足阅读。绝大多数中

国学生、学者都对法轮功学员报以微

笑鼓励，有一位中国学生在展板前看

了很长时间，之后，她首先表示迫害

法轮功是绝对错误的。  
一位中国学者关注活摘器官的

真相，志愿者向她介绍了加拿大调查

团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

立调查，并向她展示了《血腥的器官

摘取》一书。她在看完以后认为活摘

器官的罪行证据确凿，并表示这种罪

行超出人性可以容忍的范围。 
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 

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大学

校园内，再次放映了揭露中共当局残

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影片《自由中

国》和一部揭露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罪行的电视片。 
很多大学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

踊跃到场观看，有的学生在上次放映

影片的时候没有能够观看，这次得到

消息后，很早就来到放映地点等候。

影片内容使观众们感到非常地震惊，

有的学生忍不住落泪。放映结束后，

人们都纷纷到放有征签表格的桌前

签字，要求联合国尽快派出独立调查

组到中国大陆去制止和调查这种活

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许多学生表

示：“这个字我当然要签！” 
一位医学院的教授表示，他要亲

自去申请一个地点，邀请法轮功学员

去继续放映这些影片和征集签名。 
根据师生的反映和要求，法轮功

学员欲第三次在日内瓦大学放映这

两部影片，并继续征集签名。◇ 
 

（接上页）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三百二十个劳教所内。据大陆新闻报道，

劳教人员每天创造的价值惊人。每个被劳教人员平均每月创造的价值约

为五千元，但劳教所每月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仅为八元钱。  
据明慧网二零零四年报道，河南第劳教三所所长阎振业宣称：“2003

年，三所创下了历史 高水平，创收 248 万元……”就在 2003 年终，三

所各大队每个警察 少得到一万多的奖金。大家都知道中国劳教所被劳

教的人都是廉价劳动力，那么挣的这 248 万，如果一半以上是被劳教人

员干活挣的话，平均到三所 7 百人（其中 1 百多是 2002 年以 850 元一个

从郑州劳教所买来的），每个人要干多少活才能挣出。220 根铝管才能缠

一条发条，而劳教人员才算 1.5 元的产值，那么法轮功学员每天要缠多少

小时才能完成每人每月 300 元的任务！？不仅仅是奴役，法轮功学员的

肉体还要承受折磨，还要接受洗脑，遭受精神摧残。 
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罪恶不仅仅局限于对民众的迫害，使中华大

地冤狱丛生，这一制度的罪恶还在于它将法律的尊严践踏殆尽；使法度

尽废；使许许多多公安警察、狱警执法犯法，将良心出卖换取眼前利益。

这一罪恶必须停止也必将被清算。◇ 

大学校园揭露活摘器官 师生学者谴责暴行

左：哥伦比亚学生在认真阅读真相展板，中：哥大学生现场学法轮功，右：
日内瓦大学师生在观看真相影片后，踊跃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即使依据中共自己
制定的法律 

法轮功在中国 
也是完全合法的
◎ 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说“法

轮功是×教”，而中国的法律对此从

来没有明确定义，个人讲话和报载不

能成为法律依据。实质上，政府（特

别是无神论的政府）没有资格去认定

谁是正教、邪教。 

◎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国际法

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任

何与宪法相冲突的东西都无效。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

主要是“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

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

法律实施？中共说不出来。 

◎ 法律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

思想。2001 年前后，中共媒体为了

打压法轮功大谈日本和法国如何

“通过立法打击邪教”，这完全是误

导。其实那些国家的这些教派至今还

是合法存在，法律针对的是这些教派

的个体的暴力行为，而不是他们的信

仰。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中共这么邪

恶、持久的镇压，也完全是和平理性

的，无任何暴力和对他人的伤害。 

◎ 《公安部颁布的〈关于认定和

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

通字（2005）39 号）自行认定了十

四个邪教组织，也没有法轮功。 

◎ 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正义律

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正

义律师将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无懈可

击的论证：信仰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

合法的，讲真相也是合法的，中国的

任何一部法律根本没有规定法轮功

是邪教；而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才是

真正在违法犯罪。迫害元凶江泽民、

罗干已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被起诉，

罪名是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罪。

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一目了然。中

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打压

法轮功的国家。◇ 


